
 
    

  

 

关于评选 2021-2022 学年“优秀团学干部”      

“优秀学生部门”和“优秀团学组织”的通知 

校级各团学组织： 

为进一步激发校级团学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提高团学组

织学生干部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经研究，决定在校级团学组

织中开展“优秀团学干部”、“优秀学生部门”和“优秀团学组

织”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条件 

（一）优秀团学干部 

按照核定学生干部基数不超 20%的比例推荐评选。要求担

任学生干部满一年（或一届）；热爱学生工作，认真履行职责，

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积极为广大同学服务，工作能力强，成

绩突出，工作考核良好及以上；表率作用发挥好，师生认可度

高。 

且满足以下条件： 



1.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管理制度和规定，操行

成绩 80分以上，未受校院级纪律处分或通报批评，无不诚信记

录; 

2.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遵纪守法，热爱团学工作； 

3.学习认真刻苦，成绩良好，上学年必修加权成绩或综合

素质测评成绩位列专业或班级前 30%，上学年必修课无补考或

重修，选修课全部合格，体育成绩或体能测试合格（残疾、因

病、受伤等特殊情况除外）； 

4.群众基础扎实，服务意识强，具有奉献精神； 

5.工作认真负责，富有创新精神，能积极组织策划各种学

生活动，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团队合作、语言表达等能力，能

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评优学年工作考评认定为“良好”及以

上（以二课记录为准）。 

（二）优秀学生部门 

1.能够紧密团结在学校党委和校团委周围，部门工作推动

有力，职责分工明确，有团结协作、积极上进、朝气蓬勃、文

明健康的良好部门风气，部门凝聚力强； 

2.部门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健全，按期换届，认真履行民

主选举程序； 



3.注重部门建设和作用发挥，学生骨干能以身作则，在各

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够承担并完成好校团委安排的各项

重点工作，工作成绩突出，部门及个人受到上级表彰和肯定； 

4.部门成员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和效率，能保质保量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和部署，部门整体工作得到师生广泛好评； 

5.部门成员成绩优良、工作作风务实和谐，无因各种原因

受到校院级纪律处分或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6.评选对象为校团委各团学组织下设部门（不含艺术团），

本次共评选优秀部门不超过 18个。 

（三）优秀团学组织 

参评条件同“优秀学生部门”，评选对象为校团委各团学

组织（含艺术团），本次共评选 6个组织获评优秀。 

二、评选项目及流程 

（一）优秀团学干部 

符合参评条件的个人填写《优秀团学干部申请表》（附件

1），部门根据工作表现和指导老师意见进行综合考察，经民主

推荐后按部门正式成员 20%的比例上报，原则上已获优秀团干

部、优秀学生干部、学生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的不重复参评，

推荐对象应包含一定比例的部门负责人和成员。公示无异议后

由各学生组织统一填写《优秀团学干部推荐汇总表》（附件

2）。 



（二）优秀学生部门 

符合参评条件的各部门由参评学年任职负责人填写《优秀

学生部门申请表》（附件 3）交指导老师审核签字后报各学生

组织负责人处，各部门分校区申报。由各学生组织自行组织答

辩评审（邀请分管老师参与评审），按推荐名额择优推荐，名

额分配详见附件 4《优秀学生部门名额分配表》，未推荐的部

门可自行申报参与机动名额争夺（1 个），获评部门颁发奖状

和 1000 元奖金。经内部公示无异议后由各学生组织统一填写

《优秀学生部门推荐汇总表》（附件 5）。 

（三）优秀团学组织 

符合参评条件的各学生组织（含艺术团）由参评学年任职

负责人填写《优秀团学组织申请表》（附件 6）交指导老师审

核签字后交至校团委组织建设与发展指导中心，各学生组织分

校区申报。由校团委办公室统一组织分校区进行答辩评审，答

辩以 5+2 模式进行，即 5 分钟陈述，2 分钟提问，评议小组根

据综合表现评定等级，按各校区分配名额评选，名额分配详见

附件 7《优秀团学组织名额分配表》，获评组织颁发奖状和

2000元奖金。 

三、相关要求 



1.以学生组织为单位在 11月 24日 14:00前，将拟推“优秀

学生部门”附件 3（不得超过 1页）及附件 5电子档打包发送至

校团委组织建设与发展指导中心邮箱：sicauxtwzzb@163.com。 

2.申请“优秀团学组织”的组织负责人须填写附件 6（不得超

过 1页），并在 11月 28日 14:00 前，将电子档发送至校团委

组织建设与发展指导中心邮箱，校团委办公室拟在 12月 8日前

组织答辩评审。 

3.“优秀团学干部”由各学生组织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评选，评选结果汇总填写附件 2，并以学生组织为单位在 11月

21 日 14:00 前，将电子档发送至校团委组织建设与发展指导中

心邮箱。 

 

附件：1.优秀团学干部申请表 

2.优秀团学干部推荐汇总表 

3.优秀学生部门申请表 

4.优秀学生部门名额分配表 

5.优秀学生部门汇总表 

6.优秀团学组织申请表 

7.优秀团学组织名额分配表 

 
 
 

 

 



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委员会 

2022年 11月 15日 


